内河交通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河交通安全生产责任目标体系，落实各级地方海事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加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目标责任控制和考核，客观评价各级地方海事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内河交通事故，促进我市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形势安定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的精神和《福建省地方海事局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福州市水上交通安全生产和应急“双基”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市内河交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县（市）区地方海事处、局属海事处负责内河交通安全监管职责、落实内河交通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考核。考核工作由市地方海事局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制奖惩办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预防和减少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的依据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规定，省交通运输厅、省地方海事局、市交通运输局和我局下达的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以及相关工作职责和要求。
第五条  考核采取评分制，标准分为1000分。主要考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安全隐患排查和强化现场监管情况；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情况；“双基”建设活动开展和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依法行政和规范管理情况；事故处理和指标控制情况；年度重点工作等（详见每年《福州市地方海事系统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评分表》）。

第六条  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考核，采取自查自评与组织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市地方海事局考核各县（市）区地方海事处、局属海事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的落实情况，每年组织一次年度考核。责任制考核工作由市地方海事局安全服务科牵头组织，相关科室配合。
第七条  为确保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工作的开展，各县（市）区地方海事处、局属海事处行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应于每年12月10日前报市地方海事局。
第八条  各县（市）区地方海事处、局属海事处应根据《福州市地方海事系统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评分表》进行自评，计出各部分的自评分数。
第九条  考核的主要方式是听取各县（市）区地方海事处、局属海事处的全面汇报，由考核组对照考核评分表查阅相关材料，分别进行评分，不适用项不扣分，每项扣分直至该项标准分扣完为止。

第十条  考核得分为950分以上的为先进单位，800—950分为合格单位，800分以下为督促整改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结果，由市地方海事局负责通报。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为先进的单位，由市地方海事局进行表彰奖励。对发生事故突破控制目标或发生较大事故的单位，按有关规定年度内不得评先评优。
第十二条  本办法印发之日其施行，由市地方海事局负责解释。
